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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关于完善本市住宅小区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
规范化建设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为进一步规范本市住宅小区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的组建和运作，助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海市房屋管理局会同相关部门研究制定了《关于完善本市住宅小区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规范化建设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
一、制定背景
《实施意见》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精神和市委《关于加强党建引领物业治理的若干措施》工作要求，以《民法典》《物业管理条例》《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为依据，坚持党建引领、权责统一、共治共享、民主公开等原则，进一步完善了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组建、换届、自身建设、重大事项决策等制度，为全市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规范化建设提供指引。
二、主要内容
《实施意见》分为四部分，从业主委员会枢纽作用、业主委员会自身建设、重大事项决策流程、联动指导监督机制等方面，系统性阐述了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建设的各项规范，主要内容如下：
一是发挥业主委员会枢纽作用，夯实小区自治共治基础。业主大会代表全体业主合法权益，业主委员会在在物业管理活动中居于重要枢纽地位。业主大会通过召开定期会议或者临时会议，共同决定小区管理重大事项。筹备组或者换届改选小组依法组织召开业主大会会议选举产生业主委员会。《业主大会议事规则》可约定业主委员会委员任职条件，选举需经过推荐、审查、报告等程序。业主大会可以设立业主委员会候补委员，在委员出现空缺时，由候补委员依次递补，
二是加强业主委员会自身建设，提升业主自治能力水平。业主委员会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业主大会的授权全面履行职责，至少每两个月召开一次例会，讨论研究物业管理事项，对业主反映集中的疑难复杂问题，及时向居村“两委”报告。业主委员会应当建立信息公开制度，及时公布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作出的决定、物业服务企业选聘、维修资金和公共收益的收支与审计情况等物业管理信息。业主委员会委员可以领取津贴，具体金额由业主大会决定，鼓励街镇给予业主委员会委员适当的履职津贴。
三是规范重大事项决策流程，确保运作机制公开透明。鼓励业主大会采用招投标方式，通过本市统一的物业管理监管与服务信息平台公开、公平、公正地选聘物业服务企业；业主应当按照规定交纳维修资金，维修资金余额不足首期筹集金额百分之三十的，业主委员会应当及时依法依约组织再次筹集；公共收入应当全额存入监管账户，物业服务企业开立监管账户应当以物业管理区域为单位，单独列账，公开透明；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工作经费由全体业主承担，可以由业主分摊，也可以从公共收益中列支；业主大会可以授权业主委员会或者委托物业服务企业、代理记账机构进行账务管理，业主委员会应当按规定和约定委托专业机构开展财务审计、工程审价。
四是健全联动指导监督机制，保障业主自治规范运行。业主委员会应当接受街镇党（工）委、居村党组织的领导，接受街镇、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居（村）民委员会的指导和监督。街镇党（工）委可以通过投诉分析、居民评议会等方式，加强对业主委员会组建、换届及运行情况的动态监测。业主委员会在履职过程中要充分听取业主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业主的咨询、投诉和监督。业主委员会应当依法履行职责，不得作出与物业管理无关的决定，不得从事与物业管理无关的活动，不得损害小区公共利益。业主委员会无法组建换届，或者不具备成立业主大会条件，但出现严重物业治理问题的住宅小区，由街镇党（工）委组建物业治理委员会，发挥临时过渡和救济补位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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